
 

性平三法修法— 打造有效、友善、可信賴的性騷防治制度 

    

       

         性平三法修法重點 

項目 性別平等工作法 性別平等教育法 性騷擾防治法 

修法 

重點 

 外部申訴機制 

 「權勢性騷擾」

加重處罰 

 微型企業(10 人

以上)也適用 

 納入軍警矯正學校 

 外聘調查組成員 

 加強輔導、法律及

社福資源 

 延長申訴期限 

 增被害人保護 

 發生場所應協助

蒐證並通知警察 

適用 

範圍 

職場上及 

受雇者在非工作時間

遭職場人士性騷擾 

發生於教育部管轄或具

督導權責之各級校園 

非職場或校園 

遭受性騷時適用 

  

善

 
           資料來源：行政院新聞傳播處、關鍵評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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